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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薛城区邹坞镇
工业园内的多家污
染企业，周末夜间排
放污染气体。

滕州市荆河街
道金城小区南侧的
装饰大世界内多家
大理石厂，切割大理
石，噪音、扬尘严重，
使用胶水气味难闻，
污水外排。

市中区孟庄镇
井山口村，村南侧土
山东侧养猪场无合
法手续，排放污水。
在养猪场门前非法
打沙。

1. 山 亭 区 北 庄
镇交警中队南侧的
原北庄镇水泥厂，拆
除中没有防尘措施，
扬尘严重。2. 山亭
区桑村镇玉子山村
的洪乾塑料编织有
限公司，加工使用地
下水，污水外排；焚
烧废料，污染大气。

高新区张范镇
黑石岭村的众诺建
材、齐鑫建材，夜间
打石子、洗沙，污水
直接外排。

市中区齐村镇
柏山村柏山，山体开
采严重，山上松树被
砍伐。

滕州市科胜路
梁场居村东的清真
羊 头 汤 店 ，油 烟 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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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此件为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邹坞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
属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工业园区为薛城化工产业园。园区内涉及废气排放企业有6家，分别是山东潍焦集团
薛城能源有限公司、枣庄振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枣庄杰富意振兴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潍焦集团薛城能源
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山东嘉驰新型化工有限公司、枣庄振兴炭材科技有限公司。

一、山东潍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该企业40万m3/d制气工程项目由山东省环境保护局以鲁环审
[2008]307号文进行了批复，枣庄市环保局组织环保验收（枣环行验[2015]17号）；焦炭退城进园项目通过枣
庄市环保局备案（枣环函字[2016]137号）。1.无组织废气治理：建设了焦炉炉顶导烟、拦焦机吸气罩、装煤
密封罩等装置，将逸散烟气收集至4座地面除尘站净化处理，安装车载除尘器，收集装煤逸散的烟气净化处
理；建设了干熄焦工艺装置及配套的干熄焦布袋除尘装置。将污水处理站封闭，将水池产生废气收集处
理。建设VOCs异味治理项目。2.有组织废气治理：焦炉加热燃用脱硫后的洁净煤气,建设脱硫脱硝系统，
并安装了在线监测仪，与省、市、区环保部门联网。3.调阅该公司2020年全年及2021年1季度自行监测报
告，未发现超标排放现象。开展VOCs走航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厂界及周边走航VOCs最高值614.2微克/
立方米，均达标，报告中白天和夜间走航图谱基本相同。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共计检测2177
个设备密封点，发现9个泄漏点，均完成修复。4月17日现场检查时，在线监测数值显示，1-2#焦炉烟囱二
氧化硫12.5mg/m3、氮氧化物17.3mg/m3、烟尘2.76mg/m3；3-4#焦炉烟囱二氧化硫0.37mg/m3、氮氧化物
31.5mg/m3、烟尘6.33mg/m3，调阅2020年4月1日至15日两期焦炉大烟囱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在线监测
数据超标现象。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1-2#焦炉推焦过程中偶有少量烟气逸散，有异味。

二、枣庄振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取得2万吨/年粗粉精制项目环评批复，文号为枣行审投
（2020）A7号。1.无组织废气治理：装卸车采用平衡管，减少装卸产生的无组织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密闭
收集，收集效率90%。产品灌装过程中采用集气罩对挥发气体进行收集，收集效率90%。在采用有效措施
后，无组织废气的排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减少了无组织废气源。2.有组织废气治理：建设了焚烧炉装置，
项目罐区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灌装废气、装卸车废气、工艺废气全部引入焚烧炉，焚烧废气经急冷塔+干
式反应塔+布袋除尘器+二级喷淋洗涤塔+湿电除尘器+烟气再热器处理后35m排气筒排放；导热油炉采用
薛城能源有限公司的采用精脱硫煤气+低氮燃烧技术。现场检查时，该项目还未开始生产，处于设备调试
阶段。不存在废气排放现象。

三、枣庄杰富意振兴化工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9日取得环评批复，文号为枣环行审字[2013]26号，
2016年4月6日完成一期环保竣工验收，文号为枣环行验[2016]6号，2017年3月6日完成二期环保竣工验
收，文号为枣环行验[2017]3号。1.无组织废气治理：建设储罐氮封系统，将装卸站、罐区等部位无组织废气
收集进入尾气洗涤塔洗涤，再进入常压管式炉进行焚烧，废水处理各水池加盖密封，所有废气收集经喷淋塔
处理后达标排放。2.有组织废气治理：蒸馏工段各管式炉、导热油炉均采用洁净的焦炉煤气作为燃料。苯
酐工段产生的废气集中收集后，经蓄热焚烧炉和喷淋塔处理后达标排放。建设VOCs在线监测设备，与省
市区环保部门联网。3.调阅该公司2020年及2021年第1季度自行监测报告，未发现超标现象。调阅该公
司2020年LDAR检测报告，显示共计检测15100个设备密封点，发现11个泄漏点，均完成修复。4.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山东潍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2018年2月1日取得枣庄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枣庄
薛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环保备案意见。1.无组织废气治理：混合制冷剂（丙烷、异戊烷和乙烯）储罐均为压力
储罐，无大、小呼吸废气产生，设管道与火炬连接，混合制冷剂丙烷、异戊烷和乙烯在系统内循环利用，车鹤
管装车设施，设有气向回收管。2.有组织废气治理：脱硫开工炉烟道气由1根21.5m高的排气筒排放；合成
开工炉烟道气由1根24m高的排气筒排放；合成蒸汽过热炉烟道气由1根26m高的排气筒排放；导热油炉
烟道气由1根18m高的排气筒排放；以上管式炉均采用净化后煤气作为燃料。3.调阅该公司2020 年及
2021年1季度自行监测报告，显示各项检测数据均达标，未发现超标现象。调阅该公司VOCs走航检测报
告，显示厂界及周边走航VOCs实测值均达标，报告中白天和夜间走航图谱基本相同。调阅该公司2020年
LDAR检测报告，显示共计检测6664个设备密封点，发现6个泄漏点，均完成修复。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
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五、山东嘉驰新型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7月3日取得环评批复，文号为枣环行审字[2017]7号。2018
年9月26日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1.有组织废气治理：焦炉煤气采用干法脱硫预处理，炉内采用低氮燃
烧，废气由两个40m排气筒排放；冷却器废气、回收塔废气、洗涤塔尾气（乙烯酮吸收单元）通过管道通入裂
解炉燃烧。2.无组织废气治理：储罐大小呼吸，氮封后的废气经水槽洗涤后无组织排放。项目整个生产过
程为全密闭，采用LDAR技术控制无组织排放。3.调阅该公司2020年及2021年1季度自行监测报告，未
发现超标现象。4.调阅该公司2020年LDAR检测报告，显示共计检测2219个备密封点，无泄漏点。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六、枣庄振兴炭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4万吨/年超高功率电极材料项目2019年取得环评批复，文号为
枣环行审字〔2019〕1号,2019年公司组织竣工验收，现已完成。1.无组织废气治理：建设VOCs撬装设备，
收集延迟焦化车间无组织排放VOCs，建设沥青烟捕集器及焚烧炉收集处理罐区尾气。建设布袋除尘器11
个对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收集处理。2.有组织废气治理：加热炉燃料采用脱硫后的洁净煤气，煅烧车间建设
烟气脱硫脱硝处理煅烧尾气。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荆河街道立即进行现场核实。经调查，装饰大世界大理石切割加工点目前处于
搬离状态中，由于之前落实了断水断电措施，所有大理石石材加工户均无任何生产行为，现场剩余存放的大
理石板无法加工打磨。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孟庄镇、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信访反映问题为荆山口村东南侧周某某养猪场，目前存栏7头母猪，14
头仔猪。经核实，该养殖场位于非禁养区，非规模养殖户，距离最近居民区300米以上，目前有2处污水池，
污水通过污水道进入污水池，定期抽取用作农家肥使用，无粪污外排现象，但污水池顶部未密闭，存有气
味。养殖户门口存有少量沙子，系之前购买用于房屋建设，并无打沙行为。经调查，该地块为周某某于
2005年期间占用30年延包地建设的三排养猪场，空心砖结构，2006年建成使用，占地面积约1亩，以前是
荒岭地。

4月17日，山亭区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城乡水务局、桑村镇、北庄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北庄镇水泥厂为原山东福源水泥有限公司，
位于北庄镇政府北侧、241省道西侧，该企业因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已淘汰关停多年。2020年3月—5月
由企业负责人组织实施拆除4个废弃圆仓，当时拆除过程已采取抑尘措施。2021年4月17日现场勘察，现
场为废弃场地，有尚未拆除的废旧窑口和圆仓，无拆除建筑垃圾，无近期拆除迹象。2.信访件反映的山亭区
桑村镇玉子山村的洪乾塑料编织有限公司原为山亭区恒通塑料编织厂，现已更名为山亭区兴鸿塑料编织袋
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0406MA3MY624XM。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山亭分局于2019年6月27日
对该项目出具了项目备案意见，文号：山环备[2019]3号。该企业生产废气采用“水浴喷淋+光氧催化”治理
工艺，2021年1月28日山东捷润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显示该企业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现场检查山亭
区兴鸿塑料编织袋加工厂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厂区内存在自备水井1眼，在用，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企业
生产拉丝工序冷却水循环使用，由于管理原因现场存在冷却水外溢现象；企业生产废料外售处理，现场未发
现企业存在焚烧废料行为；企业拉丝滤网配置有专业滤网焚烧设备。

4月17日，高新区组织张范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
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两家商混站名为：山东众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山东齐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众诺建材。该企业位于张范街道黑石岭村村西，2019年11月25日，该企业《年产180万方预拌湿砂
浆、80万方混凝土项目一期工程》环评获得审批（枣高环行审［2019］B-25号），配套建设破碎、筛分及骨料
清洗工序，建有废水两级净化池一处，目前正在组织验收。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建有全封
闭厂房，除尘器、喷淋、雾炮、冲洗台等各项环保除尘设施齐全，均能正常使用，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但厂
房内存有石子生产原料及产品，有近期生产的迹象。

2.齐鑫建材。该企业位于张范街道黑石岭村村西，2019年12月25日，该企业《年产100万立方商品混
凝土生产项目》环评获得审批（枣高环行审[2019]B-29号），配套建设固废破碎生产线1条、水洗生产线1
条，水洗工序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2020年8月完成竣工验收。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现
场建有全封闭厂房，除尘器、喷淋、雾炮、冲洗台等各项环保除尘设施齐全，均能正常使用，未发现污水外排
现象。但厂房内存有石子生产原料及产品，有近期生产的迹象。

此件为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齐村镇、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

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该件与第七批D0187、第八批D0344举报问题一致。信访反映问题位于市中区北部鸡山、云谷山森林

区域内。为加强该区域森林防火设施建设，2020年齐村镇人民政府分别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区自然资源局
提交了《关于建设鸡山、云谷山区域森林防火体系建设项目的报告》（齐政字〔2020〕124号）和《关于建设鸡
山、云谷山区域森林防火体系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意见的申请》。2020年10月，区应急管理局批复了《关于
齐村镇建设鸡山、云谷山区域森林防火体系建设项目的批复》（市中应急发〔2020〕32号），2020年11月，区
自然资源局批复了《关于建设鸡山、云谷山区域森林防火体系建设项目的规划意见》（枣自资规（市中）函

〔2020〕43号）。2021年1月，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了《位于齐村镇政府森林防火通道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的行政许可决定》（市中行审综〔2021〕004号），2021年1月取得《林业采伐许可证》。

根据相关文件和批复，新建17.29km森林巡护通道，并配套建设驿站等服务设施，同时对目前已建成道
路（18km）进行改造，并配套设置防火简易道路（车行+人行）。设计为应急时作为森林应急防火通道，日常
作为农业生产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森林防火体系，主要包括林火信息指挥系统、林火瞭望监测系统、消防基
础设施、专业队伍及消防机具装备等，该项目建设期为2年。由于该工程建设征占土地均为国有未利用林
地，表土结构松散，施工前要进行场平处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动用机械及人员进行土方填挖，会产生
多余石料。对于石料的处置，2021年2月25日，市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齐村镇提交的有关申请，向
区政府提交了《关于对北部绿道及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多余石料处置方案的请示》，区政府于2月27日对该方
案进行批复同意。按照《石料处置方案》，多余石料由中泰集团集中依规进行处置。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进行现场核实。经调查，4月8日，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在城区餐饮业油烟污染集中整治中，发现该店油烟净化器需更换，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更换油烟净化器。当事人积极进行整改，并订制了新的油烟净化设备。现
场检查时，该羊汤馆油烟净化器已基本安装完毕，正在调试运行。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要求相关公司严格落实环评及批
复要求，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确保各项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2.下步，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加大巡查力度，增加监督性检测频
次，一旦发现违法行为，严格依法调查处理。

3.4月16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对薛城化工产业园开
展监督性监测，当日风向为西南，上风向 1 号点（117.44097，
34.85226）位于振兴碳材南侧，下风向三个点位2号点（117.45545，
34.86699）、3 号 点（117.45837,34.86751）、4 号（117.46061,
4.86983）位于杰富意化工厂区外东北侧。监测结果显示氨气上风
向浓度为0.05毫克/立方米，下风向分别为0.1毫克/立方米,0.07毫
克/立方米,0.06毫克/立方米；硫化氢上风向浓度为0.003毫克/立
方米，下风向分别为0.007毫克/立方米,0.006毫克/立方米,0.004
毫克/立方米；酚类化合物上风向浓度为未检出，下风向分别为
0.005毫克/立方米,0.004毫克/立方米,未检出；苯上风向浓度未检
出，下风向分别为0.0481毫克/立方米，未检出，未检出，满足相关标
准要求。

荆河街道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清理场地。目前，加工户的机器
和产品已清理完毕，装饰大世界内已不存在切割大理石生产行为。

4月17日，孟庄镇、区农业农村局对该养殖户进行了批评教育，
目前污水池和污水道已加封盖板。区自然资源局将依法按程序立
案处理。下步，将责令孟庄镇加强对该养殖户的监督管理，督促其
尽快完成整改，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

1.立即整改。区生态环境分局、桑村镇政府责令山亭区兴鸿塑
料编织袋加工厂对冷却水外溢现象立即整改，扩建循环冷却水池，
确保冷却水不再出现外溢现象。

2.立案处罚。山亭区城乡水务局对山亭区兴鸿塑料编织袋加
工厂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私自建设使用地下水井取水问题下达限
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相关手续，并
进行立案调查。

3.严格监管。区生态环境分局将该企业纳入“双随机一抽查”重点
监管企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频次，一旦发现违法行为，严格查处。

4.加强排查。北庄镇政府责成镇环保所、国土所、执法中队等
相关部门，加强对原山东福源水泥有限公司场所抑尘的监管，严格
落实抑尘防尘措施。同时举一反三，对镇内废弃工矿场所进行全面
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立即整改。

1.按照《枣庄市机制砂石行业整治提升工作方案》（枣发改工业
〔2020〕54号）及《枣庄高新区机制砂石行业整治提升工作方案》（枣
高经发字〔2020〕9号）的要求，张范街道责令该2家企业在未通过核
验前破碎生产线禁止生产。

2.责成张范街道办事处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对该厂的
日常巡查监管力度，防止该企业破碎生产线擅自恢复生产。

下步，将责令齐村镇加大巡查和监督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及时整改，发现有违规违法情况，及时查处。同时，强信息公开工
作，对群众的疑问及时进行答复，消除群众内心疑虑。

1.综合行政执法局当场明确告知当事人在油烟净化器未正常
运行前，不得进行经营。目前，油烟净化器已安装完毕，正常运行。

2.综合行政执法局进一步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力度，督导餐
饮单位及时开启油烟净化设施、定期清洗，防止油烟扰民。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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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DGC00 挂 （营

运证号为：鲁交运管

枣 字

370404313678）， 该

证丢失。 我公司公

告与该车车主解除挂

靠经营合同，并公告

声明该车营运证及牌

证手续作废注销，声

明在违规运营期间产

生的一切责任与我公

司无关。

特此公告

枣庄祥安物流有

限公司

枣庄山亭西集法律

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

所执业证书》 正副本，

执 业 证 号 ：

215041111753， 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枣庄山亭西集法律

服务所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执
业证书遗失的公告

▲王纯营不慎将

购买远航领秀城 21—

1—1303室的退款收据

丢 失 ， 收 据 号 ：

NO4292339， 日 期 ：

2018 年 10 月 2 日，金

额：壹仟玖佰柒拾贰

元 整 （ ￥1972.00）；

声明作废。

▲枣庄市金塔建

材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 税

号 ： 国 税 鲁 字

370402490927531，

声明作废。

▲孙守伟医师执

业 证 丢 失 ， 号 码 ：

110370403000311，

声明作废。

▲种道选不慎将

购买文鑫花园 1—103

室的装修押金收据丢

失 ， 收 据 号 ：

NO0004089， 日 期 ：

2019 年 4 月 19 日，金

额 ： 贰 仟 元 整

（￥2000.00）；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枣庄山亭北庄法律

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

所执业证书》 正副本，

执 业 证 号 ：

215041111752， 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枣庄山亭北庄法律

服务所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执
业证书遗失的公告

枣庄山亭凫城法律

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

所执业证书》 正副本，

执 业 证 号 ：

215040110370， 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枣庄山亭凫城法律

服务所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执
业证书遗失的公告

枣庄山亭冯卯法

律服务所 《基层法律

服务所执业证书》 正

副 本 ， 执 业 证 号 ：

215041111754， 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枣庄山亭冯卯法

律服务所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
执业证书遗失的公告


